
- 1 -

甘 肃 省 教 育 厅
甘教学函〔2023〕24 号

关于开展 2024 年度甘肃省高校大学生就业
创业能力提升工程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为持续推进全省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，进一步提升

高校和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，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

业，根据《甘肃省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提升工程项目实

施方案》（甘教学函〔2022〕2 号），现就组织开展 2024 年度

甘肃省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提升工程项目申报工作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项目类别

2024 年度甘肃省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提升工程项

目要严格执行《甘肃省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专项资金管理办

法》（甘财教〔2022〕27 号）等规定，聚焦提升高校服务毕

业生就业创业能力、教师就业指导能力和大学生就业创业实

践能力等，重点围绕高校就业平台建设、就业市场与就业岗

位开拓、各类就业创业活动、就业创业工作研究等进行谋划

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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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主要分四类。第一类：“省级就业平台建设和省级

就业活动”项目，按照项目资金 300 万元以内谋划申报，主

要用于省级就业创业师资培训、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省

赛、行业类（学科专业）就业联盟、重点区域就业促进项目

等。已申报实施过 300 万元项目的高校，不再重复申报。第

二类：“院校就业平台建设和就业活动”项目，按照项目资

金 40 万元、30 万元两个层次谋划申报，主要用于院校就业

创业平台建设、“就业创业名师工作室”建设、校级各类就

业创业活动、“宏志助航计划”省级配套项目（限基地高校

申报）等。第三类：“就业课程建设和能力培养”项目，按

照项目资金 5万元谋划申报，主要针对提升就业创业一线教

师和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，开展各类小型就业创业实践活

动、就业创业难点问题研究、就业创业精品课程开发、就业

创业专项调研等。第四类：“自筹资金项目”，省教育厅立

项，项目资金由学校自筹，项目申报时要明确项目资金来源。

省属高校可申报全部四类项目；部（委）属高校和市（企

业、高校）属院校只可申报第四类项目（自筹资金项目）。

二、申报方式

请各高校将学校项目申报报告（1份，附项目申报汇总

表、资金支付进度证明、项目公示截图）、申报书（2份）

及电子版（附件 2、附件 3 的 PDF 版，附件 2 以学校全名+

申报人姓名+项目名称命名，附件 3 以项目名称命名，不得

出现学校名称和申报人姓名），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前报

送省教育厅学生工作处 1509 室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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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评审方式

第一类“省级就业平台建设和省级就业活动”项目、第

二类“院校就业平台建设和就业活动”项目采取匿名方式评

审和现场答辩的方式确定。第三类“就业课程建设和能力培

养”项目、第四类“自筹资金项目”采取匿名方式评审确定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作为负责人只能申报 1个项目，每个项目组成员

（含项目负责人）不超过 9人，其中在校学生参与人数不少

于三分之一。鼓励以学生为主申报项目，就业创业工作人员

和一线教师作为项目负责人。

1.“省级就业平台建设和省级就业活动”项目负责人必

须为学校领导，具体项目实施由学校就业创业部门负责。

2.“院校就业平台建设和就业活动”项目负责人原则上

为学校就业或创业部门主要负责人。“就业创业名师工作室”

由就业创业能力提升工程项目校级管理部门统一管理，校级

就业或创业部门具体支持和监督（具体参照附件 4）。

3.“就业课程建设和能力培养”项目负责人原则上为学

校一线就业创业工作人员、就业创业指导教师。近三年内参

加或指导学生参加国家、省、市级就业赛事的教师，具有省

级以上（含省级）就业指导和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培训证书

的教师优先。申报就业创业“金课建设”项目的负责人，要

求从事就业课程教学工作不少于 3年（每校申报数量不超过

2门）；申报“生涯咨询特色工作室”项目的负责人，要求

参与学生就业个体咨询服务年限不少于 1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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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请各高校根据就业工作实际情况推荐项目：第一

类“省级就业平台建设和省级就业活动”项目不多于 1个（不

含全省统筹规划项目）。第二类“院校就业平台建设和就业

活动”项目不多于 5个（包含“就业创业名师工作室”项目，

不含全省统筹规划项目）。第三类“就业课程建设和能力培

养”项目原则上不多于 6个。第四类“自筹项目”原则上不

多于 6个。要明确项目推荐顺序。推荐项目校内公示不少于

5个工作日。

（三）曾参与申报同类项目又无故未完成或验收不合格

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。截至申报时间，2022 年度所立项目

经费整体支出未达到 95%的学校不予安排新的项目；2023 年

度所立项目经费整体支出未达到 85%的学校不予安排新的项

目，资金支付进度证明作为附件在申报报告中上报。

（四）各校要严格把关，已在其他单位、部门立项的项

目不得重复申报，一经查实取消所在单位所有项目申报资

格，并全省通报。

（五）各高校要确定学校就业部门或创业部门为本校项

目的校级管理部门，具体负责项目申报、推动实施、考核验

收、结项等工作。2024 年所有项目须于当年 11 月 30 日前完

成。

（六）为规范项目申报，特制定了项目申报指南供参考，

选题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报指南。

（七）申报书格式要求：标题宋体四号，正文仿宋 GB2312

小四，表格文字仿宋 GB2312 五号。



- 5 -

请各高校高度重视，积极组织申报、严把审核关，推荐

项目须经学校会议研究、公示，对配套经费和自筹经费要保

证资金来源，对立项项目要加强跟踪了解，注重项目实施效

果，切实通过实施项目促进广大教职工和学生参与支持就业

创业的积极性，进一步提升本校就业创业工作水平。

联 系 人：省教育厅学生工作处 卢永峰 金茜茜

联系电话：0931-8589530

附件：1.项目申报汇总表（按类别排名）

2.项目申报书模板（申报版）

3.项目申报书模板（评审版）

4.甘肃省就业创业指导名师工作室申报要求

5.项目申报指南

甘肃省教育厅

2023 年 10 月 18 日

(依申请公开)


